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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二次創作，所

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政府以保障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

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卑劣手段。政府大可先執法，滋擾

二次創作人，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然而無辜的二次創作人卻需要承

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因此，在沒有普選而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兼全無誠信的情

況下，我提出撤回草案。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案」採用太過狹窄

的觀點，以致誇大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政府相同的分析，美

國的公平使用也不符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府為打擊「個人用戶衍

生內容」豁免、限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以達到其政治目的。最後，

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

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訂了

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權

保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際公

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另外，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

分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

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

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

立法會CB(4)67/14-15(22)號文件

1



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

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而在之前的諮詢不足夠以及諸多問題

的部份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政府再次強推修改版權條例根本是「搏大霧」! 例

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

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這一切只是騙人

的手段，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

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

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

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可惜的是，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

多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的

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個

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把「個

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受到諸多阻礙而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曾呈交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

案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團

發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府身

上。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

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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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

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

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

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

他們，尤其是許多網上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

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民個人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

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心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

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

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心人資料，擧報者要使

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是很充份。結果若有人要濫用而胡亂擧報，二次

創作就很容易會消失。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

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

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

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動機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

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

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

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

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 

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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